


授予价格、任职期限、归属条件、归属日等事项）未违反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未侵犯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5、公司不存在向激励对象提供贷款、贷款担保或任何其他财务资助的计划

或安排。

6、董事会在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董事予以回避表决，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

7、公司实施本激励计划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健全公司激励机

制，吸引和留住核心管理、技术和业务人才，充分调动其积极性和创造性，有效

提升核心团队凝聚力和企业核心竞争力，有效地将股东、公司和核心团队三方利

益结合在一起，使各方共同关注公司的长远发展，确保公司发展战略和经营目标

的实现，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本激励计划的实施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有利于对核

心人才形成长效激励机制，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形。本激励计划所授予的激励对象均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成为限

制性股票激励对象的条件。我们一致同意公司实施本激励计划，并同意将《圣湘

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2023年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及其摘要的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于本激励计划设定指标的科学性和合理性的独立意见

公司面向生命科技领域，以自主创新基因技术为核心，实施打造体外诊断全

生态战略，不断强化关键底层技术、关键核心模块、关键原材料等布局，拓宽能

力边界，建设完整产业生态圈，加速打造创新能力更强、产业转化效率更高的平

台型企业。

为实现公司战略规划、经营目标、保持综合竞争力，本激励计划决定选用经

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和经审计的上市公司

合并报表营业收入作为公司层面的业绩考核指标，该指标能够直接反映公司的盈

利能力、主营业务的经营情况和市场价值的成长性。

公司本次业绩指标的设定是综合考虑了宏观经济环境、行业发展状况、市场

竞争情况、历史业绩、目前经营状况及未来发展战略规划等相关因素经过合理预



测而制定，设定的考核指标对未来发展具有一定挑战性，该指标一方面有助于提

升公司竞争能力以及调动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另一方面，能聚焦公司未来发展战

略方向，稳定经营目标的实现。

除公司层面的业绩考核外，公司对个人还设置了严密的绩效考核体系，能够

对激励对象的工作绩效作出较为准确且全面的综合评价。公司将根据激励对象归

属考核年度绩效考评结果，确定激励对象个人是否达到归属的条件。

综上，本激励计划的考核体系具有全面性、综合性及可操作性，考核指标设

定具有良好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同时对激励对象具有一定约束效果，能够达到本

激励计划的考核目的。

独立董事：王善平、曹亚、乔友林、肖朝君

2023年 11月 30日


